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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各证券公司： 

 

为了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今后将在新

股发行中试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的办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基本规则 

(一)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是指在新股发行时，将一定比例的新股由

上网公开发行改为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投资者根据其持有上市流通证券的市

值和折算的申购限量，自愿申购新股。 

(二)投资者持有上市流通证券的市值，是按招股说明书概要刊登前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计算的上市流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可转换债券市值的总和（不含其

它品种的流通证券及未挂牌的可流通证券），其中包含已流通但被冻结的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 

(三)投资者每持有上市流通证券市值 10,000 元限申购新股 1,000 股，申购

新股的数量应为 1,000 股的整数倍，投资者持有上市流通证券市值不足 10,000

元的部分，不赋予申购权；每一股票帐户最高申购量不得超过发行公司公开发行

总量的千分之一；每一股票帐户只能申购一次，重复的申购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申购新股时，无需预先缴纳申购款，但申购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四)证券投资基金按现行有关规定优先配售新股后，不再按其持有上市流通

证券的市值配售新股。 

(五)证券交易所负责确认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并对超额申购、重复申购等无

效申购予以剔除。 

(六)有效申购量确认后，按以下办法配售新股： 

1、当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拟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的总量时，按投资者的实

际申购量配售； 

2、当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拟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的总量时，按投资者实际

申购量配售后，余额按照承销协议由承销商包销； 

3、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拟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的总量时，证券交易所按

1000 股有效申购量配一个号的规则，对有效申购量连续配号。主承销商组织摇

号抽签，投资者每中签一个号配售新股 1,000 股。 

(七)中签的投资者认购新股应缴纳的股款，由证券营业部直接从其资金帐户

中扣缴。因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不能认购的新股，视同放弃认购，由主承销商

包销，证券营业部或其它投资者不得代为认购。 

 

二、操作程序 

(一)T－2 刊登招股书概要 



发行公司披露新股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和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发行公司拟上市证券交易所根据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统计各投资者持有

本所上市流通证券的市值。 

(二)T－1 刊登发行公告 

说明按规定向证券投资基金优先配售后，拟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及上网公

开发行新股的数量。 

证券交易所计算各投资者可申购新股的数量。 

(三)T＋0 自愿申购 

投资者按照其可申购新股的数量，自主委托申购新股。 

证券交易所确认有效申购，剔除无效申购，并按有效申购量连续配号后，将

配号结果传输给各证券营业部。 

(四)T＋1 摇号抽签 

证券营业部在交易场所的显著位置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主承销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

布中签率，并在公证机关的监督下组织摇号抽签。 

证券交易所将中签号码分别传送给登记公司和证券营业部。 

(五)T＋2 公布中签结果 

证券营业部在交易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布抽签结果。 

(六)T＋3 收缴股款 

各证券营业部向中签投资者收取新股认购款，将股款集中划入证券交易所的

指定帐户，并将投资者认购新股的明细数据报证券交易所。 

(七)T＋4 交割 

证券交易所登记公司进行清算交割和股东登记，并将募集资金划入主承销商

指定的帐户。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新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八)T＋5 划款 

承销商将募集资金划入发行公司指定帐户。 

 

三、附加说明 

(一)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的比例，目前暂定为向证券投资基金优先配

售后所余发行量的 50%，今后根据市场情况调整。 

采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部分新股的办法发行股票时，向二级市场配售与

上网公开发行应同时进行(流程见附件)。 

(二)投资者同时持有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证券的，分别计算市值；

各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只根据持有本所上市流通证券的市值配售新股。 

(三)证券交易所及其会员单位应抓紧做好技术准备及有关宣传工作，帮助投

资者熟悉新的发行方式。要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在新股申购中侵害投

资者权益的行为，中国证监会将依法查处。 

(四)本通知自二月二十二日实施。 

 

 

 

附件：新股同时向二级市场配售和上网公开发行的流程 

 



 

附件 

新股同时向二级市场配售和上网公开发行的流程 

日期 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 上网公开发行 

T－2 
刊登招股书概要 

交易所计算市值 

T－1 刊登发行公告 

T＋0 
投资者自主申购，无需缴款 

交易所确认有效申购、配号 
投资者自主申购，预先缴款 

T＋1 
公布配号结果 

摇号抽签 
冻结资金 

T＋2 公布中签结果 
验资 

确认有效申购、配号 

T＋3 收缴股款 
公布配号结果 

摇号抽签 

T＋4 清算、登记、划款 
公布中签结果 

清算、登记、划款 

T＋5 
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 

划入发行公司帐户 

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 

划入发行公司帐户 

 

 


